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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建设基本情况

本项目位于通州湾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北部，盛德路以南，冬青

路与滴翠路之间（图 1）。

本项目污水处理厂规划设计处理能力为 2万 t/d，分两期建设，一

期建设规模 1万 t/d，二期建设规模 1万 t/d。一期工程主要包括各种

建构筑物的建设：调节池、应急池、废水综合处理车间（包括两级异

核结晶物化池、强化水解池、中沉池、膜格栅、改良 AO-MBR池及

配套设备间、鼓风机房、脱水机房、在线监测间、加药间、污泥浓缩

池、污泥上清液池、污泥均质池等）、综合动力车间等（图 2）。建设

总投资 23531.49万元，施工期 1年。

本项目入河排污口位于污水处理厂南侧的凤鸣河上，滴翠路与凤

鸣河交汇处西侧北岸，东经 121°23′34.04766″，北纬 32°11′20.56432″。

入河排污口已获得南通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（通环排口[2020]12号）。

本项目《通州湾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

报告》已通过项目评审。

二、项目用海基本情况

本项目用海类型为工业用海，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用海。本项目

申请用海面积 0.8884公顷，申请用海期限 50年。

本项目已纳入《通州湾一港池区域、滨海新区等围填海历史遗留

问题处理方案》，编号 17（图 3）。该方案已获《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

管理司关于南通市通州湾一港池、滨海新区区域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

处理方案备案意见的复函》（自然资海域海岛函[2020]243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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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工程地理位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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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平面布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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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备案区域内拟建项目平面布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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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用海必要性

本项目拟利用已围区域建设用海空间，建设通州湾高新电子信息

产业园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项目。本项目建设有利于满足电子工业尾

水处理需求，有利于满足区域发展规划的需求，有利于通州湾示范区

电子厂业发展和集聚，有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，促进地

区经济发展，项目建设是必要的。

四、项目用海对资源、环境的影响分析

（1）水文动力和泥沙冲淤环境影响分析

本项目位于滨海新区北区区域建设用海规划范围内，滨海新区北

区围垦统一由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实施；滨海滨海新区填海取土疏浚

已经完成。其中滨海新区南区于 2008年初开始围填施工，于 2010年

11月竣工，于 2013年 6月完成竣工验收；滨海新区北区于 2009年

底开始围填施工，于 2010年 12月竣工，2013年 3月完成竣工验收。

本项目处于已完成填海的盛德路以南，冬青路与滴翠路之间，不

涉水，因此不影响该海域潮流动力和冲淤环境。

（2）水环境影响分析

本项目选址位于已成陆区，对近岸海域水环境无影响。

（3）沉积物环境影响分析

本项目选址位于已成陆区，对近岸海域沉积物环境无影响。

（4）生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

《南通市通州湾滨海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围填海项目生态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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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报告》和《南通市通州湾滨海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围填海项目生

态保护修复方案》于 2019年 7月 23日通过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

专家评审。

南通市通州湾滨海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围填海项目 768.32公

顷生态保护修复经费预算为 15030.72万元。由于本项目是南通市通

州湾滨海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围填海项目历史遗留问题中的一部

分，在围垦区成陆的过程中造成了相应的影响，需按照面积占比分担

生态损失。本项目用海面积 0.8884公顷，占比为 0.12%，因此本工程

生态修复费用为 18.037万元。

五、项目用海与海洋功能区划和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

根据《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（2011-2020）》，本项目位于通海

工业与城镇用海区（A3-19），选址符合海洋功能区划。同时，项目

建设符合《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关于南通市通州湾一港池、滨

海新区区域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备案意见的复函》（自然资

海域海岛函[2020]243号）、《江苏省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》、《江苏

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》、《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》、

《南通市滨海园区三夹沙临港工业区区域建设用海规划》等规划。

六、项目所在海域开发利用现状及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

工程区周边海域主要开发利用方式有渔业用海、交通运输用海、

造地工程用海等。原通州湾滨海新区南区匡围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利益

相关者已经完成理赔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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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地处行政管理岸线以外、现状海域海堤岸线以内的通州滨

海新区区域建设用海的北区。建议业主单位与实施南通市通州湾滨海

新区匡围工程的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就用海和用地问题进行有效协

调，妥善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。

七、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

本项目选址在江苏省通州湾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北部，盛德路以

南，冬青路与滴翠路之间已成陆区域，从项目的自然区位条件、社会

条件、与相关规划的符合性以及和周边用海活动的适宜性综合分析，

项目选址合理。工程建设对周边海域环境、生态、资源的影响是有限

的，而且可以接受。项目用海方式合理。

工程设计和平面布置能满足实际需要，体现了集约用海原则，用

海范围界定与面积量算符合《海籍调查规范》的要求，用海面积合理。

本项目申请用海期限 50年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

理法》，也能满足工程实际用海需求，是合理的。

八、结论

本项目选址江苏省通州湾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北部，盛德路以

南，冬青路与滴翠路之间已成陆区域，进行通州湾高新电子信息产业

园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项目建设。本项目申请用海面积 0.8884公顷，

用海期限 50年。项目用海符合《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（2011-2020）》

《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》等相关规划。项目所在海域具备工

程建设的条件，项目在正常运营条件下，对周边的海洋开发活动和海

洋功能区的影响可以接受。报告确定的用海面积适宜，申请的海域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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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年限符合国家有关管理法规的规定。项目建设有利于满足电子工业

尾水处理需求，有利于满足区域发展规划的需求，有利于通州湾示范

区电子厂业发展和集聚，有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，促进

地区经济发展。项目用海可行。

建设单位应遵守项目所在海洋功能区的管理要求，切实执行国家

有关法律法规、落实评审意见和报告书提出的海域使用管理对策措

施、协调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、落实用海风险事故防范对策措施和

应急预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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